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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注意事项”正确填写本表各栏 此框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填写

○5 用户案卷号 ○1 国家申请号

○6 国际申请号

○7 国际申请日 ○2 递交日

○8 优先权日

○9 国际公布号 ○3 费减审批

○10 国际公布日

○11 国际公布语言 ○4 挂号号码

○12 发明名称

○13 发明人
发明人 1 不公布姓名

发明人 2 不公布姓名

○14 第一发明人 国籍或地区 身份证件号码

○15

申

请

人

全体申请人请求费用减缴且已完成费用减缴资格备案

申
请
人
(1)

姓名或名称： 申请人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电子邮箱

国籍或注册国家（地区）
经常居所地或营业所所在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县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申
请
人
(2)

姓名或名称： 申请人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国籍或注册国家（地区） 经常居所地或营业所所在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县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16
联
系
人

姓 名 电话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县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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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代表人 为非第一署名申请人时声明 特声明第 署名申请人为代表人

○18
专
利
代
理
机
构

声明已经与申请人签订了专利代理委托书且本表中的信息与委托书中相应信息一致

名称 机构代码

代
理
师
(1)

姓 名
代
理
师
(2)

姓 名

资格证号 资格证号

电 话 电 话

○19 提前处理

自优先权日起 30 个月的期限尚未届满，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29 条提前处
理和审查本国际申请。

本国际申请尚未国际公布，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指定局要求国际局传送国际申请文件副本。
*自优先权日起 30 个月的期限尚未届满，申请人不要求提前处理本国际申请，请取消上述默认选项。

○20 提前公布 根据专利法第 34 条的规定，请求早日公布该专利申请。

○21 审查基础文本声明

以原始国际申请文件中的中文译文为审查基础
以下列申请文件为审查基础

说明书

第 页，按原始国际申请文件的中文译文
第 页，按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PCT 第二章）附件的中文译文

第 页，按专利合作条约第 28/41 条提出的修改

权利要求

第 项，按原始国际申请文件的中文译文
第 项，按专利合作条约第 19 条修改的中文译文
第 项，按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PCT 第二章）附件的中文译文

第 项，按专利合作条约第 28/41 条提出的修改

附图

第 页，按原始国际申请文件的中文译文
第 页，按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PCT 第二章）附件的中文译文

第 页，按专利合作条约第 28/41 条提出的修改

核苷酸和/或
氨基酸序列表

第 页，按原始国际申请文件
第 页，按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PCT 第二章）附件
第 页，按专利合作条约第 28/41 条提出的修改

○22

要
求
优
先
权
声

明

序号 原受理机构名称 在先申请日 在先申请号

○23 关于遗传资源的

说明

本国际申请涉及
的发明创造是依赖
于遗传资源完成的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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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关于援引加入的说明

本国际申请在国际阶段含有援引加入项目或部分，提交的中文译文中包含下列援引加入项目或部
分：

序号 文件类型
原始申请文件
译文中的位置

在先申请文件
译文中的位置

原受理机构
名称

在先申请日 在先申请号

1

2

○25 生物材料样品保藏

本国际申请涉及的生物材料样品的保藏已在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第 13 条之 2.4 规定的期限
内以下列形式作出记载：

保藏编号 保藏日期 保藏单位代码
说明书译文第 页 行或

PCT/RO/134 表
是否存活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26 不丧失新颖性宽限期声明

已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为公共利益目的首次公开。

已在中国政府主办或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首次展出，并在提出国际申请时作出过声明。
已在规定的学术会议或技术会议上首次发表，并在提出国际申请时作出过声明。
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

○27 复查请求

申请人于 年 月 日收到下列通知：

受理局拒绝给予国际申请日 国际局按专利合作条约第 12 条（3）作出认定
受理局宣布申请被认为撤回

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 25 条特此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复查请求，并且

已请求国际局将档案中有关文件传送国家知识产权局；
已依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20 条的规定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手续。

○28 请求实质审查（可同时请求延迟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的规定，请求对该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请求对本申请延迟审查，延迟期限为 1年

请求对本申请延迟审查，延迟期限为 2年

请求对本申请延迟审查，延迟期限为 3年

申请人声明，放弃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7 条规定的主动修改的权利。

○29 摘要附图 指定说明书附图中的图 为摘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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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申请文件清单

1、进入声明 份 页

2、说明书摘要 份 页

3、权利要求书 份 页

4、说明书 份 页

5、说明书附图 份 页

6、 PCT/RO/134 表 份 页

7、计算机可读形式核苷酸和/或氨基酸序列表

份 页

权利要求的项数 项

○31 附加文件清单

按专利合作条约第 19 条修改的中文译文

份 页

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PCT 第二章）

附件的中文译文 份 页

按专利合作条约第 28/41 条提出的修改

份 页

专利代理委托书 份 页

总委托书（备案编号_____________）

实质审查请求书 份 页

申请权转让证明 份 页

申请权转让证明中文题录 份 页

优先权转让证明 份 页

优先权转让证明中文题录 份 页

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 份 页

生物材料样品保藏证明 份 页

生物材料样品存活证明 份 页

生物材料样品保藏及存活证明中文题录

份 页

遗传资源来源披露登记表 份 页

经确认的国际申请副本 份 页

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中文题录 份 页

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中文译文 份 页

已备案的证明文件 份 页

(证明文件备案编号_____________)

○32 全体申请人或专利代理机构签字或者盖章 ○33 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 意 事 项

150101
2023.03

1

一、国际申请希望在中国获得专利保护的，应当在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20 条规定的期限内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手续。办理

进入国家阶段手续的，应当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21 条的规定。

二、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时应当提交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声明及权利要求书、说明书、说明书摘要的中文译文，有

说明书附图的应当提交说明书附图副本，并缴纳相关费用。（表格可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www.cnipa.gov.cn 下载）

三、本表应当使用国家公布的中文简化汉字填写，表中文字应当打字或者印刷，字迹为黑色。

四、本表中方格供填表人选择使用，若有方格后所述内容的，应当在方格内作标记。

五、本表中所有详细地址栏，本国的地址应当包括省（自治区）、市（自治州）、区、街道门牌号码，或者省（自治区）、县

（自治县）、镇（乡）、街道门牌号码，或者直辖市、区、街道门牌号码。有邮政信箱的，可以按规定使用邮政信箱。外国的

地址应当注明国别。其中申请人、专利代理机构、联系人的详细地址应当满足邮件能够迅速、准确投递的要求。申请人的地

址应当是其经常居所或营业所所在地的地址。

六、填表说明

1.本表第 1、2、3、4、33 栏，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填写。

2.本表第 5栏，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专利代理机构有案卷号的可填写此栏。

3.本表第 6、7、8栏，申请人应当正确填写。

4.本表第 9、10、11 栏，国际申请已进行国际公布的，申请人应当正确填写相应内容。

5.本表第 12 栏，发明名称应当准确、简短。

6.本表第 13 栏，发明人应当是个人，此栏应当填写对中国的发明人。发明人可以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不公布其姓名。

7.本表第 14 栏，应当填写第一发明人国籍，第一发明人为中国内地居民的，应当同时填写身份证件号码。

8.本表第 15 栏，应当填写对中国的申请人。申请人是中国内地单位或者个人的，应当填写其名称或者姓名、地址、邮

政编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身份证件号码；申请人是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应当填写其姓名或者名称、

国籍或者注册国家或者地区。申请人类型可从下列类型中选择填写：个人、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大专院校、科研单

位。申请人请求费用减缴且已完成费用减缴资格备案的，应当在方格内作标记。

9.本表第 16 栏，申请人是单位且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填写联系人，并同时填写联系人的通信地址、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和电话号码，联系人只能填写一人，且应当是本单位的工作人员。申请人为个人且需由他人代收国家知识产权局所

发信函的，也可以填写联系人。

10.本表第 17 栏，申请人指定非第一署名申请人为代表人时，应当在此栏指明被确定的代表人。

11.本表第 18 栏，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填写此栏。

12.本表第 19 栏，申请人应当根据是否请求提前处理在此栏进行选择。

13.本表第 20 栏，申请人要求提前公布的，应当填写此栏。若填写此栏，不需要再提交发明专利请求提前公布声明。

14.本表第 21 栏，申请人应当正确填写。

15.本表第 22 栏，申请人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填写此栏。

16.本表第 23 栏，国际申请涉及遗传资源的，应当填写此栏。

17.本表第 24 栏，国际申请在国际阶段有援引加入项目或部分的，应当填写此栏。

18.本表第 25 栏，国际申请涉及生物材料样品保藏的，应当填写此栏，并自进入日起 4个月内提交生物材料样品的保藏

证明和存活证明。

19.本表第 26 栏，申请人要求不丧失新颖性宽限期的，应当填写此栏，并自进入日起 2个月内提交证明文件。

20.本表第 27 栏，申请人请求复查的，应当填写此栏。

21.本表第 28 栏，申请人在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手续的同时请求实质审查的，可填写此栏，不需要再单独提交实质审

查请求书。申请人请求实质审查的，可以请求延迟审查，如未请求实质审查而单独请求延迟审查，则其延迟审查请求无效。

申请人声明放弃主动修改权利的，应当填写此栏。

22.本表第 29 栏，国际申请有摘要附图的，应当填写此栏。

23.本表第 30、31 栏，申请人应当按实际提交的文件名称、份数、页数及权利要求项数正确填写。

24.本表第 32 栏，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由专利代理机构加盖公章。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申请人为个人的应当

由本人签字或者盖章；申请人为单位的应当加盖单位公章；有多个申请人的由全体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

25.本表第 13、15、22、24、25 栏，发明人、申请人、要求优先权声明、关于援引加入的说明、生物材料样品保藏的内

容本表填写不下时，应当使用规定格式的附页续写。

http://www.cnip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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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优先权日起 30个月内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的，应当缴纳申请费、公布印刷费、申请附加费，自优先权日起 30 到

32 个月内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的，还应当缴纳宽限费。

2. 要求优先权的，最迟应当自进入日起 2个月内缴纳优先权要求费。

3. 权利要求项数超过 10项的，从第 11 项起，每项增收附加费 150 元；说明书（包括附图、序列表）页数超过 30页的，

从第 31页起，每页增收附加费 50 元，超过 300 页的，从第 301 页起，每页增收附加费 100 元。

4. 专利费用可以通过网上缴费、银行/邮局汇款或直接向代办处或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缴纳。缴费时应当写明正确的申

请号、费用名称及分项金额，未提供上述信息的视为未办理缴费手续。了解缴费更多详细信息及办理缴费业务，请登

录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

5. 未按上述规定办理缴费手续的，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汇款人承担。


